
◎ 起信論法數配當簡表 

「一念不覺生三細，境界為緣，長六粗」 

  語出大乘起信論。根本無明起動真如，現出生滅流轉之妄法（迷之現象），其相狀

有三細與六粗（九相）之別。細者，無心王與心所之分，其相微細難測；粗者，心

王與心所相應，其作用之相粗顯。 

 三細即：(一)無明業相，略稱業相。指從真起妄的初動之相。即由根本無明起動

真如之最初狀態，乃枝末無明中之第一相，此相尚未能區別主客之狀態。(二)能見

相，又稱見相。指見初動之相。又稱轉相。依初動業識，轉成能見之相。此係依前

述無明業相所起而認識對象之心（主觀）。(三)境界相，又稱現相、境相。由前轉相，

而妄現境界之相。蓋能見相既起，則同時妄現此認識對象（客觀）。 

 六粗即：(一)智相，依境界相妄起分別染淨，於淨境則愛，於染境則不愛，稱為

智相。(二)相續相，依智相分別，於愛境則生樂，於不愛境則生苦；覺心起念，相

應不斷，稱為相續相。(三)執取相，依前之相續相，緣念苦樂等境，心起執著，稱

為執取相。(四)計名字相，依前之執取相，分別假名言說之相，稱為計名字相。(五)

起業相，依前之計名字相，執取生著，造種種業，稱為起業相。(六)業繫苦相，繫

於善惡諸業，有生死逼迫之苦，不得自在，稱為業繫苦相。 

 依此，若由細相進入粗相，即由不相應心之阿賴耶識位進入相應心之六識位，迷

之世界乃隨之展開。是故，若欲抵達悟境，須由粗相向細相邁入。凡夫之境界為粗

中之粗（六粗後四相）、菩薩之境界為粗中之細（六粗前二相）及細中之粗（三細後

二相）、佛之境界則是細中之細（無明業相）。此外，若以三細六粗配五意，則三細

依序配業識、轉識、現識，智相配智識，相續相配相續識。若以之配六染心，則三

細依序配根本業不相應染、能見心不相應染、不斷相應染，執取相及計名字相配執

相應染。若以之配四相，則業相配生相，能見、境界、智、相續等相配住相，執取、

計名字等相配異相，起業相配滅相。〔釋摩訶衍論卷四、大乘起信論義疏卷上之下、

起信論疏卷上、大乘起信論義記卷中本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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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定聚  位次    始覺    四相  九相  

四位       （三細六粗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---金剛心—究竟覺----生相----業相-----業識（第十地） 

一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見相----轉識-(第九地) 

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境相---現識（第八地） 

----地上----隨分覺----住相--智相---智識(七地~二地) 

--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-----(俱生法執) 

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相續相(初地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----(分別法執) 

聚  三賢--                  --執取相   -- 

-------相似覺----異相----(俱生我執)------意識 

--二乘--                   計名字相- 

--(分別我執) -- 
二、不定聚---十信—內凡覺—滅相—起業相、業繫苦相 

三、邪定聚---十信以前(外凡) 

生滅相狀 
      ---業相（自體分）    ---- 
三細--   見相(見分—主體)     ---阿黎耶識(第八識) 
      ---境界相(相分—客體) ---- 
 
        --  前四----惑     ---- 
六粗-----    起業相—業       ----分別事識(第六識) 
        --  業繫苦相---苦  ---- 
 
             ---粗中粗-------計名字相、執取相---凡夫境界 
       --粗-------粗中細-----相續相、智相  ------菩薩 
生滅相--     --細中粗------境界相、能見相---   境界 
       --細-----細中細---業相-------------------佛的境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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